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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日：2022年4月11日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数量：4,654.9115万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的有关要求，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2年4月11日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 “本激励计

划” ）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2022年3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时）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以2022年3月24日为首次授予日，以

5.97元/股的价格授予198名激励对象4,838.3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首次授予实际情况如下：

1、首次授予日：2022年3月24日

2、首次授予数量：4,654.9115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194人

4、首次授予价格：5.97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6、实际授予数量与拟授予数量的差异说明：鉴于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

性股票、12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放弃认购股份为183.3885万股，因此，本激励计划首次实

际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98人调整为194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4,838.30万股调整为4,654.9115万股，预留1,000�

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变。

（二）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刘燕 党委书记、董事长 36.57 0.65% 0.02%

印志松 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31.40 0.56% 0.01%

隋同波 副总裁 24.58 0.43% 0.01%

汪源 副总裁、财务总监 24.74 0.44% 0.01%

郭正勇 副总裁 24.76 0.44% 0.01%

何小龙 副总裁 31.13 0.55% 0.01%

范丽婷 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20.20 0.36% 0.01%

核心管理、业务及技术骨干

（187人）

4461.5315 78.90% 2.01%

预留 1000.00 17.68% 0.45%

合计 5654.9115 100.00% 2.55%

注：1、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2、上表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二、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

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72个月。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相应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

日起24个月、36个月、48个月。 在限售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限售，不得转让、不得用于担

保或偿还债务。激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股

份同时按本激励计划进行锁定。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

益数量比例

首次授予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首次授予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首次授予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60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4%

三、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3月29日出具了XYZH/2022BJAA30404号验资报告：截至2022年

3月25日止，公司已收到194人以货币资金缴纳的新增出资款人民币277,898,216.55元，其中人民币46,549,115.00元作为

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变更后，公司累计注册资本为2,265,632,064元，股本为人民币2,265,632,064元。

四、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为4,654.9115万股， 所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手续已于2022年4月11日办理完

成，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已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219,082,949股增加至2,265,632,064股。 本次授予前，公司控股

股东为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8.78%；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为47.77%。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476,484,556 46,549,115 523,033,67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742,598,393 0 1,742,598,393

合计 2,219,082,949 46,549,115 2,265,632,064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

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

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3月24日，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4,654.9115万股，经

测算，首次授予的4,654.9115万股限制性股票应确认的总费用为16,012.90万元，该费用由公司在相应年度内按解除限售

比例分期确认，同时增加资本公积。 详见下表：

限制性股票成本（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16,012.90 4,323.48 5,764.64 3,783.05 1,801.45 340.27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

权益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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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16�号中材国际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0,172,8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3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刘燕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总法律顾问范丽婷出席会议；副总裁隋同波、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汪源、副总裁何小龙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043,864 99.9887 8,000 0.0006 121,000 0.0107

2、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043,864 99.9887 8,000 0.0006 121,000 0.0107

3、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043,864 99.9887 8,000 0.0006 121,000 0.0107

4、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043,864 99.9887 8,000 0.0006 121,000 0.0107

5、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159,664 99.9988 8,000 0.0006 5,200 0.0006

6、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043,864 99.9887 8,000 0.0006 121,000 0.0107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466,734 99.1561 9,700,930 0.8434 5,200 0.0005

8、议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159,664 99.9988 8,000 0.0006 5,200 0.0006

9、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159,664 99.9988 8,000 0.0006 5,200 0.0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67,770,652 99.9805 8,000 0.0118 5,200 0.0077

7

《关于修订〈公司担保管

理办法〉的议案》

58,077,722 85.6807 9,700,930 14.3115 5,200 0.0078

8

《关于公司2022年担保

计划的议案》

67,770,652 99.9805 8,000 0.0118 5,200 0.0077

9

《关于聘任 2022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议案》

67,770,652 99.9805 8,000 0.0118 5,200 0.007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晏国哲、张玲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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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

红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派发现金红利：由510,389,078.27元（含税）调整为521,095,374.72元（含税）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1日、2022年4月12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1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30元（含税）。截至2021年12

月31日，公司总股本2,219,082,949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510,389,078.27元（含税）。如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

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3日披露的《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28）。

公司于2022年4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登记，本次共向194名激励对象授予46,549,115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219,082,949股增加至

2,265,632,064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3日披露的《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根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30元（含税）。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2,265,632,064股，以此计算合计

派发现金红利调整为521,095,374.72元（含税），占经审计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剔除同一控股下企业合并时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归属原股东的金额（248,869,677.37元）后比例为33.37%。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600452� � � � � � �公告编号：2022—009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任期届满，根据工作

需要，按照《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应选举新一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刘亚蓉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 （个人简历附后）

刘亚蓉女士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以及中国证监会确定的为市场禁入

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具备任职资格。

刘亚蓉女士将与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附：刘亚蓉个人简历

刘亚蓉 女，汉族，生于1971年11月，籍贯：重庆巴南，大学学历，政工师，中共党员。

1998年7月至2017年8月，历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分工会主席、副主任。 2017年

8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19年12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济师、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证券代码：600452� � � � � � � � � �证券简称：涪陵电力 公告编号：2022-010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公司1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1,330,4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15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杨作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余兵先生因事不能亲自到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体监事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01 选举雷善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1,318,044 99.9961 是

1.02 选举蔡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1,317,144 99.9958 是

1.03 选举余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1,317,054 99.9958 是

1.04 选举秦顺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1,317,047 99.9958 是

1.05 选举周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1,317,046 99.9958 是

1.06 选举常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1,317,045 99.9958 是

2、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1,317,055 99.9958 是

2.02 选举曹兴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1,317,055 99.9958 是

2.03 选举沈剑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1,317,055 99.9958 是

3、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董建忠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321,312,755 99.9944 是

3.02 选举杨孟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321,318,155 99.9961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雷善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3,886,465 99.6807 0 0.00 0 0.00

1.02

选举蔡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885,565 99.6576 0 0.00 0 0.00

1.03

选举余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885,475 99.6553 0 0.00 0 0.00

1.04

选举秦顺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3,885,468 99.6551 0 0.00 0 0.00

1.05

选举周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885,467 99.6551 0 0.00 0 0.00

1.06

选举常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885,466 99.6551 0 0.00 0 0.00

2.01 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885,476 99.6553 0 0.00 0 0.00

2.02

选举曹兴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3,885,476 99.6553 0 0.00 0 0.00

2.03

选举沈剑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3,885,476 99.6553 0 0.00 0 0.00

3.01 选举董建忠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3,881,176 99.5450 0 0.00 0 0.00

3.02 选举杨孟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3,886,576 99.6835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以普通决议通过， 获得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半数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王应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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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2日在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八届一次董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7人，董事余兵先生和独

立董事沈剑飞先生因事不能亲自到会，已分别委托董事周勇先生、独立董事刘斌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雷善春先生主持。 本次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如下：

一、《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经顺利完成，第八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已经全部确定，按照《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选举雷善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至本届董事

会期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经顺利完成，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应聘任新一届

总经理。 同意聘任蔡彬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需聘任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经

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周勇先生、常涛先生、林波先生、陈磊先生、刘瑜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中周

勇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人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2022-012号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公司需重新确定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结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组成情况，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任委员：刘斌 委员：蔡彬、曹兴权

（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任委员：曹兴权 委员：雷善春、刘斌

（三）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任委员：沈剑飞 委员：雷善春、曹兴权

（四）公司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任委员：雷善春 委员：蔡彬、沈剑飞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宜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其任职资格合法，聘任程序合规。

上述人员中，雷善春、蔡彬、余兵、秦顺东、周勇、常涛、刘斌、曹兴权、沈剑飞的个人简历详见2022年3

月26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22-006号公告；林波、陈磊、刘瑜的个人简历附后；周勇、刘潇

个人简历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2022-012号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附：林波、陈磊、刘瑜个人简历

林波 男，汉族，生于1968年3月，籍贯：重庆涪陵，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2003年4月至2005年7月，先后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农电处处长、副总经理；2005年7

月至2012年12月，先后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生安部主任、总经理助理兼重庆

市明宇送变电工程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2年12月至2018年5月，任国网重庆丰都县供电公司副总

经理；2018年6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磊 男，汉族，生于1979年6月，籍贯：安徽合肥，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2006年5月至2009年12月， 任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电力市场研究所职员；2009年12月至2013

年8月，任国网能源研究院经济与能源供需研究所所长助理；2013年8月至2019年8月，历任国网节能服

务有限公司发展建设部副主任、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发展策划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2019年8月至今，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瑜 女，汉族，生于1979年2月，籍贯河南台前，大学学历，硕士学位，高级政工师，中共党员。

2014年1月至2019年9月，任国网节能服务公司党群工作部工会管理、主任助理、副主任兼团委书

记；2019年9月至2021年10月，历任国网综能服务集团市场营销中心副主任、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交流

合作中心主任；2021年10月至2022年4月，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节能事业部副总经理；现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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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2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一次董

事会会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周勇先

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个人简历附

后）

本次聘任的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勇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刘潇女士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有关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 勇 刘 潇

联系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

电话 023-72286655 023-72286349

传真 023-72286655 023-72286349

电子信箱 zhouy@flepc.com.cn liuxiao@flepc.com.cn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附：个人简历

周勇 男，汉族，生于1976年9月，籍贯：四川合江，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2006年6月至2009年9月,任重庆涪陵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主任；2009年9月至2011年5

月，在重庆电力科学试验研究院工作，先后任审计专责、财务部主任助理；2011年5月至2011年8月，任重

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财务资产部副主任；2011年8月至2012年8月； 任重庆智帆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任重庆渝电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3年8月至2019年2月，任

国网重庆电科院财务部主任；2019年2月至2020年6月，任国网重庆南川供电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重庆

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秘。

刘潇 女，汉族，生于1981年11月，籍贯：重庆涪陵，大学本科。

2003年8月至2012年10月，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专责；2012年10月至

2020年8月，先后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主任助理兼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代

表；现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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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一次监事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八

届一次监事会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监事董建忠

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重庆涪

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已经顺利完成，第八届监事会人员组成已经全部确定，按照《公司法》、《重庆

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需重新选举新一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选举董建忠先

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期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建忠先生个人简历详见2022年3月26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2022-007号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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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2年4月11日、12日连续2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停，公司股票涨幅较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函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筹划股份非公

开发行事项，确认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停，公司股价涨幅较大。 于2022年4月11日、12日连续

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停，公司股票涨幅较大。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

正常。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本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公司正在筹划股份非公开发行事项，并书面函证了公司控股股东—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不限于正在筹划

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

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目前尚未发现涉及本公司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

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

卖公司股票。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2年4月11日、12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涨停， 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

波动幅度较大，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股票市盈率56.50市净率7.46，高于农

牧饲渔行业市盈率平均水平42.46和市净率平均水平3.19，敬请投资者注意市盈率和市净率风险，以及二

级市场交易变化无对应盈利能力变化支撑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无生产经营风险。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四）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正在筹划股份非公开发行事项，进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五）大股东质押风险或商誉减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无股权质押或商誉减值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一）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除公司正在筹划股份非公开发行事项外，目前

未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3日

●上网披露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其他相关方的书面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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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

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用于公司项目建设和日常经营，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截至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方案及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尚在论证过程中，仍存在不确定性，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发行规模暂未确定，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则尽快确定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等主管部门的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为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实施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

核准以及最终取得的相应时间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另外，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亦存在因市场环境、融

资时机不利以及其他原因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上述非公开发行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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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

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2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ST罗顿

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095号）（以下简称“《一次问询函》” ），并已对《一

次问询函》中第1、2、4、6问题进行回复公告，详见公司披露的《罗顿发展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

函暨部分问题延期回复的公告》（编号：临2022-019号）。 2022年3月11日，公司再次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ST罗顿业绩预告事项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181号）（以下简称 “《二次问询

函》” ）。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于 2022年3月19日、2022

年3月26日、2022年4月2日分别披露了《罗顿发展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编号：

临2022-021号）、《罗顿发展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编号： 临2022-022

号、临2022-023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仍在积极配合各方对相关问题涉及的事项作进一步核实和完善。 因此，公

司仍无法在规定时间内予以回复并披露。 为确保回复内容及后续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再

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2个交易日回复相关问询问题。 公司将尽一切努力配合完成问询函的回复

工作，尽一切努力尽快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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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

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已于2021年3月22日对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为负， 且扣除前后营业收入不足1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为2022年4月27日， 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

后的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若公司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9.3.11条所列情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

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在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前披露了四次风险提示公告。

一、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为负， 且扣除前后营业收入不足1亿元，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及相关过渡期安排,� 上海证券交易所已于2021年3

月22日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公司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相关规定，若公司出现下列之一的，由上海证

券交易所决定终止股票上市：

（一）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

（三）项规定的任一情形或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

（三）公司未在第9.3.6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四）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在法

定期限内改正；

（五）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同意。

公司因追溯重述或者第9.3.2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情形导致相关财务指标触及第9.3.2条第一款

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指前述财务指标所属

会计年度的下一个会计年度。

公司未按第9.3.2条第二款规定在营业收入中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

收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以要求公司扣除，并按照扣除后营业收入金额决定是否对公司股票实施终止

上市。

若公司2021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三、其他提示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已于2022年1月29日、2022年2

月12日、2022年2月19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分别披露了《罗顿发展2021年年度业绩预告》（编号：临2022-003号）、《罗顿发展关于公司股票可能

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编号： 临2022-004号）、《罗顿发展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

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编号：临2022-007号）及《罗顿发展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

次风险提示公告》（编号：临2022-009号）。

公司于2022年1月2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ST罗顿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22】0095号），并已对函件中第1、2、4、6问题进行回复公告，详见公司披露的《罗顿发展关于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暨部分问题延期回复的公告》（编号：临2022-019号）。 2022年3月11日，公司再

次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ST罗顿业绩预告事项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181号），公司

正在积极配合各方，尽一切努力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尽一切努力尽快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为2022年4月27日， 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

的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若公司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修订）》第9.3.1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列情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披露2021年年

度报告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已在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前披露了四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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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第一季度， 公司及子公司新签项目数量总计为94个， 新签项目金额为人民币539,662.2772万元， 新签项目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22.08%， 新签项目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48.87%，按业务类型细分，具体情况如下：

经营数据 基建工程 房屋建设 建筑装饰 总计

2022年第一季度新签项目数量（个） 47 45 2 94

2022年第一季度新签项目总金额（万元） 266,187.9898 271,137.1211 2,337.1663 539,662.2772

2022年累计新签项目数量（个） 47 45 2 94

2022年累计新签项目总金额（万元） 266,187.9898 271,137.1211 2,337.1663 539,662.2772

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末，公司不存在已签订但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情况。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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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通讯会议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6,770,3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86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视频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因受疫情影响，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均以通讯会议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邱畅先生、马成先生、陈怡女士因日程安排冲突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副总经理韩莉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朱音女士、公司财务负责人奚凯燕女士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738,442 99.4746 1,914,440 0.4949 117,457 0.0305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669,442 99.4568 1,914,440 0.4949 186,457 0.0483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708,442 99.4668 1,875,440 0.4848 186,457 0.0484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669,442 99.4568 1,914,440 0.4949 186,457 0.0483

5、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716,542 99.4689 1,767,440 0.4569 286,357 0.0742

6、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723,662 99.4708 2,046,677 0.529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申请不超过50亿元间接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716,542 99.4689 1,983,440 0.5128 70,357 0.0183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债券类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786,899 99.4871 1,983,440 0.512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825,899 99.4972 1,944,440 0.502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银企合作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93,383 89.2553 2,984,643 10.7447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结构性存款和低风险产品投资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668,696 99.1980 2,954,643 0.7639 147,000 0.038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83,874 98.0902 7,386,465 1.9098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716,919 99.4690 1,937,320 0.5008 116,100 0.0302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0,586 93.5292 1,797,440 6.4708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739,799 99.4750 1,983,440 0.5128 47,100 0.0122

1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在公司取薪董监事薪酬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784,899 99.4866 1,983,440 0.5128 2,000 0.0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5,731,349 92.6320 2,046,677 7.3680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25,833,586 93.0000 1,944,440 7.0000 0 0.0000

10

关于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银企合作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24,793,383 89.2553 2,984,643 10.7447 0 0.0000

13 关于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的议案 25,724,606 92.6077 1,937,320 6.9742 116,100 0.4181

14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5,980,586 93.5292 1,797,440 6.4708 0 0.0000

15

关于购买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

保险的议案

25,747,486 92.6901 1,983,440 7.1403 47,100 0.1696

16

关于2022年度在公司取薪董监事薪酬预算

的议案

25,792,586 92.8524 1,983,440 7.1403 2,000 0.00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10、14涉及关联交易。 议案10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为318,002,033股）、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全资子公司，持股数为40,990,280股）；议案14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为318,002,033股）、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持股数为40,990,280股）。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9、10、13、14、15、16。

3、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需特别决议形式通过之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曦、张秋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